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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11月18日（星期一）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19年11月17日-11月18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

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11月18日上午9:30一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11月17日下午15:00�至2019年11月18

日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国家级宁乡经济技术开发区三环北路与谐园路交汇处加加食品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杨振先生

6.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31人，代表股份

489,345,965股，占公司股权登记日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4779%；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

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

的其他股东）和中小股东授权代表共26人，代表股份数2,099,112股，占公司股权登记日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1822%。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7人， 代表股份数487,493,453

股，占公司股权登记日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3171%。

2）网络投票出席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24人，代表股份数1,852,512股，占公司股权登

记日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08%。

7.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监事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邀请

的其他嘉宾列席会议。

8.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488,864,8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17%；反

对41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48%；弃权66,312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赞成1,618,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77.0802%；反对414,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9.7607%；弃

权66,31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3.1591%。

该项提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该特别决议提案获得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换届选举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累积投票选举方式，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2.01选举杨旭东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赞成487,739,7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718%。其

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赞成492,928股。

2.02选举杨衡山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赞成487,733,7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705%。其

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赞成486,911股。

2.03选举李红霞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赞成487,771,1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782%。其

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赞成524,309股。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杨旭东先生、杨衡山先生、李红霞女士当选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三年，自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计算。

3.�审议通过了《关于换届选举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累积投票选举方式，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与独立性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审核无异议，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3.01选举王远明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赞成487,743,4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723%。其

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赞成495,610股。

3.02选举何进日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赞成487,694,7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626%。其

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赞成447,908股。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王远明先生、何进日先生当选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任期三年，自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计算。

4.�审议通过了《关于换届选举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累积投票选举方式，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4.01选举肖星星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赞成487,679,7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595%。其

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赞成432,909股。

4.02选举王杰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赞成487,757,4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754%。其

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赞成510,609股。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肖星星先生、王杰先生当选公司第四届监事会

非职工代表监事，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蒋小红女士共同组成公司第

四届监事会，任期三年，自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计算。

5.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488,665,6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10%；反

对659,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47%；弃权21,012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赞成1,418,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67.5905%；反对659,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31.4085%；弃

权21,01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010%。

该提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李荣律师、胡峰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见证律

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

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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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2019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2019年第一次会议于

2019年11月18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通知， 并于2019年11月18日下午16:00在公司会议室召

开。本次会议为董事会临时会议，以现场会议举手表决方式召开。会议由杨旭东先生主持，会

议应出席董事5名，本人出席董事5名，符合召开董事会会议的法定人数。公司监事、高管列席

会议。公司全体董事对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方式及程序无异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董

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经与会董事审议表决，一致通过了如下议案：

1、全体董事以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名誉董事长》的议

案；

经表决，选举杨振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名誉董事长。

2、全体董事以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长、副董事长》的议案；

经表决，选举杨旭东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选举李红霞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副董事长，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上述人员个人简历详见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年11月2日披露的《第三届董事

会2019年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9-048）。

3、全体董事以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各专

门委员会委员、主任委员》的议案。

经研究决定，本届董事会下设战略与发展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

委员会。经表决选举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及主任委员如下：

（1）战略与发展委员会成员：王远明、杨旭东、何进日，王远明担任主任委员；

（2）审计委员会成员：何进日、杨旭东、王远明，何进日担任主任委员；

（3）提名委员会成员：王远明、杨旭东、何进日，王远明担任主任委员；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何进日、杨旭东、王远明，何进日担任主任委员。

各专门委员会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上述人员个人简历详见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年11月2日披露的《第三届董事

会2019年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9-048）。

4、 全体董事以 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关于 《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的议案。

同意聘任杨旭东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聘任杨衡山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张雷先生为

公司董事会秘书，聘任刘素娥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任期3年。

上述人员个人简历附后。

独立董事意见详见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独立

董事对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内部审计负责人、证券事务代表的独立意见》。

5、全体董事以 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负责

人》的议案。

同意聘任王彦武女士为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任期3年。

上述人员个人简历附后。

独立董事意见详见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独立

董事对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内部审计负责人、证券事务代表的独立意见》。

6、 全体董事以 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关于 《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

表》的议案。

同意聘任姜小娟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任期3年。上

述人员个人简历附后。

独立董事意见详见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独立

董事对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内部审计负责人、证券事务代表的独立意见》。

公司高管、内部审计负责人、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总经理杨旭东简历

杨旭东：男，1956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湘潭大学哲学专业毕业，大学本

科学历；历任宁乡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宁乡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宁乡县教育局党委书记、宁乡

县职业中专党委书记、宁乡县人民政府副县级主任督学，2016年退休。退休以后，由海南出版

社出版专著《儒学和现代中华文明》。

杨旭东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杨振先生之堂兄、公司实际控

制人之一肖赛平之配偶堂兄，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杨子江先生之堂伯父、除此以外与公司其

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不存在

《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所规定的不

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资格。

副总经理杨衡山简历

杨衡山：男，1979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现在湖南大学工

商管理学院EMBA进修。2001年进入公司，历任公司盘中餐大米项目经理、安徽、广东、西北省

级营销经理、生产副总助理、集团本部生产总监，现任公司副总经理（主管生产）。

杨衡山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50,000股，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

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

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管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资格。

董事会秘书张雷简历

张雷：男，198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2019年11月进入公

司，2012年8月至2019年11月历任飞翼股份有限公司技术管理中心主任、总经理助理兼董事会

办公室主任、 证券事务代表。 张雷已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考核颁发的 “董事会秘书资格证

书” 。

张雷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

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

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

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资格。

联系方式如下：

地址：国家级宁乡经济技术开发区三环北路与谐园路交汇处加加食品办公楼

电话：0731-81820261� � �传真：0731-81820215

邮箱：dm@jiajiagroup.com

财务总监刘素娥简历

刘素娥：女，1979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2004年进入公司，

历任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结算中心会计、财务管理会计、财务经理、财务副总监，现任

财务总监。

刘素娥女士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

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中

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管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资格。

内部审计负责人王彦武简历

王彦武：女，1979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王彦武毕业于湖南省粮食学校财

会专业，于2004年取得湖南大学会计自考本科文凭；历任公司财务经理，审计部经理，监事会

主席、监事、审计部经理、审计总监，现任公司审计总监。

王彦武女士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

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中

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的情形，不属于失

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资格。

证券事务代表姜小娟简历

姜小娟：1976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历任公司总经理办公室副

主任，证券事务代表兼董事会办公室主任、监事，现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兼董事会办公室主

任。姜小娟已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考核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

姜小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

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

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资格。

联系方式如下：

地址：国家级宁乡经济技术开发区三环北路与谐园路交汇处加加食品办公楼

电话：0731-81820262� � �传真：0731-81820215

邮箱：dm@jiajiagroup.com

特此公告。

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1月18日

证券代码：002650� � � �证券简称：加加食品 公告编号：2019-056

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2019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2019年第一次会议通知

于2019年11月18日提交各位参会人员， 并于2019年11月18日下午16:40在公司会议室召开，本

次会议为监事会临时会议，以现场会议举手表决方式召开。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蒋小红女

士召集并主持，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董秘张雷列席。公司全体监事对本次

会议召集召开方式及程序均无异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

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经与会监事审议及举手表决，一致通过

如下议案：

1、全体监事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的议

案。

经表决，选举蒋小红女士任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与本届监事会任期一致，自监事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上述人员个人简历详见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年11月2日披露的《关于选举产

生第四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46）。

特此公告。

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9年11月18日

证券代码：600466� � � �证券简称：蓝光发展 公告编号：临2019-173号

债券代码：136700（16蓝光01） 债券代码：150215（18蓝光02）

债券代码：150312（18蓝光06） 债券代码：150409（18蓝光07）

债券代码：150495（18蓝光12） 债券代码：155163（19蓝光01）

债券代码：155484（19蓝光02） 债券代码：155592（19蓝光04）

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供担保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被担保人：

天津蓝光骏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蓝光” ）

青岛蓝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蓝光” ）

成都金堂蓝光和骏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堂蓝光” ）

四川蓝光生态环境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光生态” ）

新乡市鋆鸿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鋆鸿置业” ）

涟水安骏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骏置业” ）

江西浩光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浩光” ）

常州和骏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州和骏” ）

云南德商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德商” ）

2、担保金额：201,100.08万元人民币

3、是否有反担保：

下表第8项担保事项有反担保：成都德商置业有限公司按照持股比例49%向本公司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反担保。

4、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为有效提高融资效率，优化担保手续办理流程，在股东大会批准担保额度内，公司及控股

子公司（包括其下属公司）近期实际发生如下对外担保，并签署相关借款及担保合同，担保合

同主要内容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单位：万元

序

号

被担保

方

担保方

借款金

额

/

履约金

额

担保金

额

/

担保标

的

公司

持股

比例

（

包

括直

接及

间

接

）

融资机

构

/

债权人

担保方式 审批情况

1

天津蓝

光

蓝光发展

、

天津蓝光

40,

000.00

40,

000.00

100%

浙 商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天 津

分行

蓝 光 发 展 提 供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担保

；

天津蓝光

提 供 在 建 工 程

抵押担保

。

公 司 第 七 届

董 事 会 第 十

九 次 会 议 及

2018

年 年 度

股 东 大 会 审

议通过

2

青岛蓝

光

四 川 蓝 光

和 骏 实 业

有 限 公 司

（

简称

“

蓝

光和骏

”）、

青 岛 庚 辰

黄 岛 汽 车

产 业 有 限

公司

（

简称

“

青 岛 庚

辰

”）

2,650.08 2,650.08 100%

山 东 融

越 融 资

租 赁 有

限公司

蓝 光 和 骏 及 青

岛 庚 辰 提 供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担

保

公 司 第 七 届

董 事 会 第 十

九 次 会 议 及

2018

年 年 度

股 东 大 会 审

议通过

3

金堂蓝

光

蓝光发展

1,650.00 1,650.00 100%

浙 江 宝

业 建 设

集 团 有

限公司

蓝 光 发 展 提 供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担保

公 司 第 七 届

董 事 会 第 十

九 次 会 议 及

2018

年 年 度

股 东 大 会 审

议通过

4

蓝光生

态

蓝光发展

、

成 都 金 谷

景 观 工 程

有限公司

、

成 都 煜 明

装 饰 工 程

有限公司

8,000.00 8,000.00 100%

华 夏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成 都

分行

蓝光发展

、

成都

金 谷 景 观 工 程

有限公司

、

成都

煜 明 装 饰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提 供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担保

公 司 第 七 届

董 事 会 第 十

九 次 会 议 及

2018

年 年 度

股 东 大 会 审

议通过

5

鋆鸿置

业

蓝光发展

、

蓝光和骏

、

郑 州 蓝 光

和 骏 置 业

有 限 责 任

公司

（

简称

“

郑 州 蓝

光

”）、

河南

炀 玖 置 业

有 限 公 司

（

简称

“

河

南炀玖

”）、

鋆鸿置业

30,

000.00

30,

000.00

88.05

%

万 向 信

托 股 份

公司

蓝 光 发 展 提 供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担 保

；

蓝 光 和

骏

、

郑州蓝光及

河 南 炀 玖 提 供

股权质押担保

；

鋆 鸿 置 业 提 供

土 地 抵 押 担 保

（

新乡市平原示

范 区 不 动 产 权

第

000006

号

、

第

000008

号

）。

公 司 第 七 届

董 事 会 第 十

九 次 会 议 及

2018

年 年 度

股 东 大 会 审

议通过

6

安骏置

业

涟 水 蓝 光

置 业 有 限

公司

11,

400.00

11,

400.00

70%

江 苏 今

世 缘 房

地 产 开

发 有 限

公司

涟 水 蓝 光 置 业

有 限 公 司 提 供

股权质押担保

公 司 第 七 届

董 事 会 第 十

九 次 会 议 及

2018

年 年 度

股 东 大 会 审

议通过

7

江西浩

光

蓝光发展

、

南 昌 炀 城

置 业 有 限

公司

（

简称

“

南 昌 炀

城

”）、

江西

浩光

42,

000.00

21,

000.00

50%

中 信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南 昌

分行

蓝 光 发 展 按 照

持股比例

50%

提

供 连 带 责 任 保

证担保

；

南昌炀

城 提 供 股 权 质

押担保

；

江西浩

光 提 供 土 地 抵

押 担 保

（

赣

（

2019

）

南 昌 市

不 动 产 权 第

0151874

号

）。

公 司 第 七 届

董 事 会 第 十

九 次 会 议 及

2018

年 年 度

股 东 大 会 审

议通过

8

常州和

骏

蓝光发展

、

常州和骏

24,

000.00

26,

400.00

50.50

%

浙 商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南 京

分行

蓝 光 发 展 提 供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担保

；

常州和骏

提 供 土 地 抵 押

担保

（

苏

（

2019

）

常 州 市 不 动 产

权 第

2032560

号

）。

公 司 第 七 届

董 事 会 第 十

九 次 会 议 及

2018

年 年 度

股 东 大 会 审

议通过

9

云南德

商

蓝光和骏

、

成 都 五 牛

正 惠 电 器

有 限 公 司

（

简称

“

五

牛正惠

”）

60,

000.00

60,

000.00

26.50

%

中 铁 信

托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蓝 光 和 骏 提 供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担保

；

五牛正惠

提 供 房 产 抵 押

担保

（

成房权证

监 证 字 第

4951127

号

）。

公 司 第 七 届

董 事 会 第 十

九 次 会 议 及

2018

年 年 度

股 东 大 会 审

议通过

合计

219,

700.08

201,

100.08

- - - -

二、年度预计担保使用情况

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及2019年4月8日召开的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公司拟预计2019年度新增担保额度不超过785亿元，有效期自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2019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2019年度预计提供担保额度的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担保情况 预计担保总额 累计使用金额 剩余预计担保额度

1

子公司为本公司提供担保

200,000 15,000 185,000

2

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

2,891,000 915,219 1,975,781

3

为非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

4,759,000 1,242,907 3,516,093

合计

7,850,000 2,173,126 5,676,874

备注：

（1）实施过程中，按照实际签订担保合同时的公司持股比例确定使用额度的类别，若在签

订担保合同时已约定了相关股权增资、转让等变更事宜，以约定事宜完成后的公司持股比例确

定使用额度的类别。

（2）同时为同一笔融资的共同债务人（包括全资、非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时，担保使用

额度全部纳入非全资子公司担保额度内。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

称

住所

法定

代表

人

注册

资本

（

万

元

）

主营业务范围

公司

持股

比例

（

包

括直

接及

间

接

）

主要财务指标

天津蓝

光骏景

房地产

开发有

限公司

天 津 市 宁

河 区 芦 台

镇 幸 福 商

业 广 场

A

区

-704

集

中办公区

周鹏

10,

000

房地产开发

；

物业服

务

；

物业管理

。

100%

截止

2019

年

9

月

30

日

，

总资

产

103,359.49

万元

，

总负债

93,550.42

万元

，

净资产

9,

809.07

万元

；

2019

年

1-9

月

，

营业收入

0

万元

，

净利润

-

180.63

万元

。

青岛蓝

光房地

产开发

有限公

司

山 东 省 青

岛 市 市 北

区嘉定路

2

号

55

室

张涛

5,000

房地产开发

、

经营

；

房

地产信息咨询

。

100%

截止

2019

年

9

月

30

日

，

总资

产

333,655.68

万元

，

总负债

224,695.21

万 元

，

净 资 产

108,960.48

万元

；

2019

年

1-

9

月

，

营业收入

156,625.06

万 元

，

净 利 润

4,676.76

万

元

。

成都金

堂蓝光

和骏置

业有限

公司

成 都 市 金

堂 县 三 中

园 区 先 锋

村

刘家

骥

3,254

房地产投资

(

不得从事

非法集资

、

吸收公众资

金等金融活动

)

、

开发

;

货物进出口

、

技术进出

口

。

100%

截止

2019

年

9

月

30

日

，

总资

产

881,632.13

万元

，

总负债

740,425.39

万 元

，

净 资 产

141,206.74

万元

；

2019

年

1-

9

月

，

营业收入

44,569.59

万

元

，

净利润

723.51

万元

。

四川蓝

光生态

环境产

业有限

公司

成 都 市 成

华 区 杉 板

桥 南 路

340

号附

201

程耀

贵

100,

000

生态保护

、

环境治理

；

土地整理

；

园林绿化养

护

、

苗木培育

、

种植

（

限

分支机构

）

及销售

、

经

营

；

景观工程设计

、

施

工

；

建筑装饰装修材

料

、

家具

、

家电销售

；

工

程项目管理

。

室内

、

室

外建筑装饰装修工程

设计及施工

；

钢结构工

程设计及施工

；

建筑幕

墙工程设计及施工

；

机

电设备安装工程设计

及施工

；

城市照明工程

设计及施工

；

工程勘察

设计

；

园林绿化工程设

计

、

施工

；

桥梁工程设

计

、

施工

；

水电安装工

程施工

；

工程技术咨

询

。

100%

截止

2019

年

9

月

30

日

，

总资

产

256,225.35

万元

，

总负债

203,235.24

万元

，

净资产

52,

990.11

万元

；

2019

年

1-9

月

，

营 业 收 入

88,122.24

万 元

，

净利润

9,752.19

万元

。

新乡市

鋆鸿置

业有限

公司

新 乡 市 平

原 示 范 区

农 商 新 天

地

B02

号楼

208B

号

李海

阳

1,

531.2

5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

物

业管理服务

；

房屋租

赁

；

商业策划管理

；

城

市项目

、

城市基础设施

及相关配套项目建设

。

88.05

%

截止

2019

年

9

月

30

日

，

总资

产

55,105.22

万元

，

总负债

53,580.22

万元

，

净资产

1,

525.00

万元

；

2019

年

1-9

月

，

营业收入

0

万元

，

净利润

-

0.56

万元

。

涟水安

骏置业

有限公

司

淮 安 市 涟

水 县 国 子

家 缘

36

幢

116

室

金强

10,

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

；

企业

管理信息咨询服务

；

房

地产中介服务

；

房地产

营销策划

。

70%

新设公司

，

暂无财务数据

。

江西浩

光房地

产有限

公司

江 西 省 南

昌 市 青 山

湖 区 东 升

大 道

1111

号 江 西 科

创 孵 化 中

心

5

楼

504

室

江凯

4,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

；

市政

工程

、

园林绿化工程

；

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设

计及施工

；

物业管理

；

自有房屋租赁

。

50%

截止

2019

年

9

月

30

日

，

总资

产

58,233.08

万元

，

总负债

58,292.07

万元

，

净资产

-

58.99

万元

；

2019

年

1-9

月

，

营业收入

0

万元

，

净利润

-

58.99

万元

。

常州和

骏置业

有限公

司

常 州 市 武

进 区 遥 观

镇 长 虹 东

路

397

号

刘伟

30,

000

房地产开发

。

50.50

%

截止

2019

年

9

月

30

日

，

总资

产

57,037.64

万元

，

总负债

27,185.71

万元

，

净资产

29,

851.93

万元

；

2019

年

1-9

月

，

营业收入

0

万元

，

净利润

-

148.07

万元

。

云南德

商置业

有限公

司

云 南 省 昆

明 市 官 渡

区 金 马 街

道 金 马 寺

大村

6

号

李剑

10,

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

.

26.50

%

截止

2019

年

9

月

30

日

，

总资

产

160,790.62

万元

，

总负债

151,013.83

万元

，

净资产

9,

776.79

万元

；

2019

年

1-9

月

，

营业收入

0

万元

，

净利

润

-223.21

万元

。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19年10月31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5,071,060万元，占公司2018年期

末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321.78%；其中，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控股子公司为本公

司以及控股子公司相互间提供的担保余额为4,849,754万元， 占公司2018年期末经审计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307.74%。公司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11月19日

证券代码：002701� � � �证券简称：奥瑞金 （奥瑞）2019－临090号

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

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奥瑞金”或“本公司” 、“公司” ）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

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2,209.036万股，占授予前公司股本总额的0.94%；

2、本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共计10人；

3、本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日期为2019年11月18日。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有关规则的规定，公司完成了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以下简称“2019年激励计划” 或“本激励计划” ）的授予登记工作，现将有关情况公告

如下：

一、2019年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一）2019�年 7�月 5�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2019� 年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

于制定〈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

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

议案发表了表示同意的独立意见。

（二）2019�年 7�月 5�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2019年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于制定〈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

议案》、《关于核实〈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

议案》。

（三）2019�年 7�月 6�日至 2019�年 7�月16�日，公司通过公司网站公示了《2019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在公示的期限内，没有任何组织或个人提出异议或不良

反映，无反馈记录。2019�年 7�月 17�日，公司公告了《监事会关于公司 2019�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

对公示情况进行了说明。

（四）2019�年 7�月 22�日，公司召开 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

于制定〈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

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并于2019年7月23日

披露了 《关于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

告》。

（五）2019年11月1日， 公司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2019年第八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

2019年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的议案》、

《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激励计划的调整和授予事项发

表了表示同意的独立意见。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情况

（一）股票来源：公司从二级市场回购的本公司 A�股普通股。

（二）授予日：2019年11月1日。

（三）授予价格：2.252元/股。

（四）授予对象：共10人，包括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

（五）授予数量：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2,209.036万股，具体分配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股

票数量

(

万股

)

占授予限制性股

票总数的比例

占本计划公告日

股本总额的比例

1

沈陶 董事

、

总经理

500 22.63% 0.21%

2

王冬

董事

、

副总经理

、

财务总监

220 9.96% 0.09%

3

张少军 副总经理

220 9.96% 0.09%

4

高树军

副总经理

、

董事会

秘书

399.036 18.06% 0.17%

5

陈中革 董事

、

副总经理

150 6.79% 0.06%

6

陈玉飞 副总经理

150 6.79% 0.06%

7

吴多全 副总经理

150 6.79% 0.06%

8

马斌云 副总经理

150 6.79% 0.06%

9

章良德 副总经理

150 6.79% 0.06%

10

陈颖

人事行政管理中

心总经理

120 5.43% 0.05%

合计

（

10

人

）

2,209.036 100.00% 0.94%

注：1、 上述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全部有效的股权激励计划获授的本公司股票均未超

过公司总股本的1.00%。 公司全部有效的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累计不超过本计划

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的10.00%。

2、上表中数值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六）本激励计划实施后，不会导致公司限制性股票分布情况不符合上市条件的要求。

（七）本激励计划的有效期、限售期及解除限售安排

本激励计划有效期自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至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全

部解除限售或回购，并按照《公司法》的规定进行处理完毕之日止，最长不超过 48�个月。

本激励计划授予限制性股票的限售期分别为自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12�个

月、24�个月、36�个月。 激励对象根据本激励计划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在解除限售前不得转让、

用于担保或偿还债务。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由于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股票红利、股

票拆细而取得的股份同时限售，不得在二级市场出售或以其他方式转让，该等股份的解除限

售期与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期相同。

限售期满后，公司为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解除限售事宜，未满足解除限售

条件的激励对象持有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回购，并按照《公司法》的规定进行处理。

本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期及各期解除限售时间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安排 解除限售时间

解除限售

比例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自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12

个月后的首

个交易日起至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24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20%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自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24

个月后的首

个交易日起至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36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40%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自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36

个月后的首

个交易日起至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48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40%

在上述约定期间内未申请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或因未达到解除限售条件而不能申请

解除限售的该期限制性股票， 公司将按本计划规定的原则回购激励对象相应尚未解除限售

的限制性股票，并按照《公司法》的规定进行处理。

（八）解除限售条件

1、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本激励计划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考核年度为2019-2021年三个会计年度，每个会

计年度考核一次，各年度公司层面业绩考核目标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期 业绩考核目标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以

2018

年净利润值为基数

，

2019

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255%

；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以

2018

年净利润值为基数

，

2020

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290%

；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以

2018

年净利润值为基数

，

2021

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320%

；

注：上述“净利润” 、“净利润增长率”指标均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并剔除本

次及其他股权激励计划股份支付费用影响的数值作为计算依据。

公司未满足上述业绩考核目标的， 所有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当年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

票均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回购，并按照《公司法》的规定进行处理。

2、个人层面绩效考核要求

激励对象的个人层面的考核按照公司现行薪酬与考核的相关规定组织实施， 个人层面

解除限售比例（N）按下表考核结果确定：

个人上一年度考核结果

A/ B+ B C D

个人解除限售比例

（

N

）

100% 80% 60% 0

若各年度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达标， 激励对象个人当年实际解除限售额度＝个人当年计

划解除限售额度×个人层面解除限售比例（N）。

激励对象考核当年不能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回购，并按照《公司法》的规定进

行处理。

三、激励对象本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与公司公示情况一致性的说明

公司于2019年9月12日召开的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2019年半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以扣除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后的总股本2,333,135,24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08元（含税），共分配现金红利人民币251,978,606�元（含税），

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本次权益分派已于2019年10月25日实施完毕。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在《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公告当日至激励对象完成限制性股票登记期间，若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

票红利、股份拆细、配股、缩股或派息等事项，应对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

因此根据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 公司董事会对授予价格进行调整，调

整后的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

P＝P0-V=2.36（元/股）-0.108（元/股）=2.252（元/股）

其中：P0为调整前的授予价格；V为每股的派息额；P为调整后的授予价格。除上述调整之

外，公司本次实施的激励计划与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公示的情况一致。

四、已回购股份用于股权激励情况的说明

1．截至2018年8月24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

数量22,090,36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94%，最高成交价为5.984元/股，最低成交价为5.213元/

股，支付的总金额为124,651,363.61元（含交易费用），公司股份回购方案已实施完毕。

2.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2,209.036万股限制性股票均来源于公司从二级市场回购的本

公司A股普通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2.252元/股（授予价格调整情况详见上述

“三、激励对象本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与公司公示情况一致性的说明” ），确定方法如下：限

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不低于股票票面金额，且不低于下列价格较高者：（一）本激励计划公告前

1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前1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前1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每股

4.72元的50%，为每股2.36元；（二）本激励计划公告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前20个

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每股4.69元的50%，为每股2.35元。

3．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2,209.036万股，授予限制性股票收到的金额与回购成本差额为

74,903,872.89元。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一金融工具列报》第二十二条规定：金融工具或

其组成部分属于权益工具的，其发行（含再融资）、回购、出售或注销时，发行方应当作为权益

的变动处理。同时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一股份支付》中对回购股份进行职工期权激励

规定：企业应于职工行权购买本企业股份收到价款时，转销交付职工的库存股成本和等待期

内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累计金额，同时，按照其差额调整资本公积（股本溢价）。

五、授予股份认购资金的验资情况

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19年11月4日出具了《奥瑞金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验资报告》（勤信验资[2019]第0064号）。经审验，截至2019年10月31日止，贵公司收到

激励对象沈陶、王冬、张少军、高树军、陈中革、陈玉飞、吴多全、马斌云、章良德、陈颖共10名自

然人缴纳的限制性股票出资款为人民币49,747,490.72元， 其中计入股本为人民币22,090,

360.00元，计入资本公积为人民币27,657,130.72元。新增股本占新增注册资本100.00%，全部以

货币资金出资。变更后的累计股本为2,355,225,600.00元，占变更后注册资本的100.00%。

六、授予股份的上市日期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日为2019年11月1日， 授予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日期为2019年11月18

日。

七、公司筹集的资金的用途

公司此次因授予限制性股票所筹集的资金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八、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表

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数量

（

股

）

比例

(%)

增加

（

股

）

减少

（

股

）

数量

（

股

）

比例

(%)

有限售条件股份

1,906,454 0.08 22,090,360 - 23,996,814 1.02

无限售条件股份

2,353,319,146 99.92 - 22,090,360 2,331,228,786 98.98

总计

2,355,225,600 100 22,090,360 22,090,360 2,355,225,600 100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

九、每股收益摊薄情况

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公司的总股本未发生变化，每股收益情况不作调整。

十、参与激励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授予股份上市日前6个月买卖本公司股票的情况

经公司自查，参与本次激励计划的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授予股份上市日前6个月无

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十一、授予前后对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影响

公司本次激励计划所涉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公司总股本未发生变化。本次限制性股

票的授予登记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特此公告。

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1月19日


